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２

证券简称：栋梁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

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由于工作人员在数字填写过程中的疏忽，导致

公司上述报告中相关数据存在差错，经复核，现对上述报告更正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第

３

页

３－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更正前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

度为

：

１０．００％ ～～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４

，

１７５

，

０２３．２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导产品铝合金型材和 印刷用铝板基销售稳步上升

，

导致公司利润增加

。

更正后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

度为

：

１０．００％ ～～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４

，

１７５

，

０２３．２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导产品铝合金型材和 印刷用铝板基销售稳步上升

，

导致公司利润增加

。

上述更正对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长不会产生影响， 上述报告其他内容没有更

改。公司对上述差错给投资者和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信息披露

的审核工作，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５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４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１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８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７．２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５４４

沈锦华

２ ０８*****８５６

江苏红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２５３

姚瑞波

４ ０１*****９３０

许剑峰

５ ０１*****４６４

谢永忠

６ ０８*****３８２

江苏信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 ００*****７２５

丁光宇

８ ００*****０８８

刘九兰

９ ０１*****０２２

李丽洁

１０ ０１*****９３２

王静宁

１１ ００*****９３５

成俊杰

１２ ００*****５７０

谢志超

１３ ０１*****２２５

王宏

１４ ０１*****７８２

刘海燕

１５ ０１*****８６９

高红蕾

１６ ０１*****９３１

邹苇

１７ ０１*****７７４

何雪松

１８ ０１*****７１４

郑磊

１９ ０１*****８３３

翁强

２０ ０１*****６９１

张慧

２１ ０１*****５６２

胡成钢

２２ ０１*****６４９

肖微

２３ ０１*****４３４

刘金星

２４ ０１*****７９０

许晓巍

２５ ０１*****２９７

毛钱妹

２６ ００*****２２９

夏宇

２７ ００*****８６６

吴茜

２８ ０１*****５５４

冯娟

２９ ０１*****７６５

钱衬画

３０ ０１*****４７２

陆鹰

３１ ０１*****２４５

周丹

３２ ０１*****０９５

任睿

３３ ０１*****５３５

叶婷

３４ ０１*****７８２

章湛

３５ ０１*****６９０

董玮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南京市高新区星火路软件大厦

Ａ

座

１２Ｆ

咨询联系人：丁光宇、迟梦洁

咨询电话：

０２５－８６９９ １８６６

传真电话：

０２５－５８６９ ４３１７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５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第

Ｄ４９

版披露的《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四、采取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②ｂ

、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议案，如下所示：表格内的内容有

误，特作如下修正：

一、修正前的内容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太

原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１

亿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二、修正后的内容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对于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１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太

原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１

亿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三、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就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出现的错误向广大投资者

致歉。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５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数量：

１

，

８５９

，

１９７

，

４６０

股

●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０．８７

元

／

股（经除息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１

首钢总公司

６９１

，

２０４

，

２３９ ７

，

５１３

，

３９０

，

０７７．００

２

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５３

，

３０６

，

４９９ ７

，

１０１

，

４４１

，

６４４．００

３

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４

，

６８６

，

７２２ ５

，

５９４

，

６４４

，

６６８．００

合计

１

，

８５９

，

１９７

，

４６０ ２０

，

２０９

，

４７６

，

３８９．００

●

限售期：

３６

个月；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关于相

关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监管要求，首钢总公司、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英大国际”，原名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德银卢森堡”）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交割之日起

５

年内不转让本次发行所认购的

本公司股份；到期转让股份及受让方的股东资格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监管部门

的同意。

●

预计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完成了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及限售手续事宜。根据前述限售期及承诺安排，本次发行的

股份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依次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中国银监会关于华夏银行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及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５７４

号），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认购对象的

入股资格。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７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

１

，

８５９

，

１９７

，

４６０

股

３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０．８７

元

／

股（经除息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４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０

，

２０９

，

４７６

，

３８９．００

元

５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０２

，

８３５

，

９１９．７５

元（包括保荐承销费用、财务顾问费用、律师费、验

资费、股份登记费等）

６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２０

，

１０６

，

６４０

，

４６９．２５

元

７

、联合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

、联合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天华”）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出具

的京都天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４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为

２０

，

２０９

，

４７６

，

３８９．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０２

，

８３５

，

９１９．７５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２０

，

１０６

，

６４０

，

４６９．２５

元。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

款专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五）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１

、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

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

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购对象的入股资格

获得中国银监会核准，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作为合法存续、持续经营的上市股份制

商业银行，其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履行了所需的审批程序，取得了全部必要内部的授

权、批准和核准，并已经获得国务院相关监管部门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案和股

份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均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发行对象及发行股票

的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１

，

８５９

，

１９７

，

４６０

股， 首钢总公司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６９１

，

２０４

，

２３９

股、 英大国际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６５３

，

３０６

，

４９９

股、 德银卢森堡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５１４

，

６８６

，

７２２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相关商业

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监管要求，首钢总公司、英大国际、德银卢森堡承诺自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交割之日起

５

年内不转让本次发行所认购的本公司股份；到期转让股份及受让方

的股东资格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监管部门的同意。根据前述承诺，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预计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市。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首钢总公司

公司名称：首钢总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北京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２６

，

３９４

万元

公司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法定代表人：朱继民

经营范围：工业、建筑、地质勘探、交通运输、对外贸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科学研究

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内商业、公共饮食、物资供销、仓储、房地产、居民服务、咨询服务、租

赁、农、林、牧、渔业（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主办《首钢日报》；

设计、制作电视广告；利用自有电视发布广告；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首钢日

报》发布广告。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前，首钢总公司持有本公司

６９７

，

６４６

，

９４２

股股份，占本次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９８％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

１

）综合授信情况：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给予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４２

亿元人民币（不含银行存单和国债质押担保业务）综合

授信，该综合授信的有效期为

１

年；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公司给予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４９

亿元人民币（不含银行存单和国债质押担保业

务）综合授信，该综合授信的有效期为

１

年。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与首钢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关

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之股份认购合同》。根据合同，由首钢总公司以现

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首钢总公司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６９１

，

２０４

，

２３９

股。每股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为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因此认购价格为

１１．１７

元

／

股。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认购方认购的股份数量、每股认购价格将相应调整。公

司进行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后，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１０．８７

元

／

股。

发行对象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２

、英大国际

公司名称：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６０

亿元

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

１８

号院

法定代表人：王风华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与资产经营管理；资产托管；为企业

重组、并购、战略配售、创业投资提供服务；投资咨询；投资顾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前，英大国际持有本公司

５９５

，

９２０

，

３９３

股股份，占本次发

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９４％

。英大国际是公司原主要股东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家

电网公司原持有本公司

５９５

，

９２０

，

３９３

股，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９４％

。本次发行前，

国家电网公司将其持有公司股份全部划转给英大国际，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批准，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办理

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

１

）综合授信情况：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给予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３６

亿元人民币（不含银行存单和国债质押担保业务）的

综合授信，该综合授信的有效期为

１

年；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批准，公司给予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４２

亿元人民币（不含银行存单和国债质押

担保业务）的综合授信，该综合授信的有效期为

１

年。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与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更名为

“英大国际”）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之股份认购

合同》。 根据合同， 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６５３

，

３０６

，

４９９

股。每股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因此认购价格

为

１１．１７

元

／

股。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认购方认购的股

份数量、每股认购价格将相应调整。公司进行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后，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１０．８７

元

／

股。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

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

露。

３

、德银卢森堡

公司名称：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卢森堡

注册资本：

２４６

，

５００

万欧元

企业所在地：

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Ｋｏｎｒａｄ Ａｄｅｎａｕｅｒ

，

Ｌ－１１１５

卢森堡

经营范围：企业负责在卢森堡以及海外开展所有类型的银行和经济业务，这其中包括

自身的和第三方的账目结算，为个人提供合法的保险中介服务以及其他所有直接或间接的

相关业务；企业可以对坐落在卢森堡或者海外其他企业进行参股及设立分行或办事处。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前，德银卢森堡持有本公司

１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本次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２％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

１

）综合授信情况：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公司给予德意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８

亿美元综合授信，其中，资金业务额度

１．５

亿美元，贸易融资额度

０．３

亿美元，

授信有效期

１

年。同时给予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单项授信额度人民币

７

亿元或等值

美元额度， 用于资金业务， 占用母公司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额度， 授信有效期

１

年。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公司给予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

业综合授信额度

２．５

亿美元，其中资金业务额度

１．８

亿美元，贸易融资额度

０．７

亿美元，授信

有效期

１

年。上述额度中，给予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单项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０

亿元，

授信有效期

１

年，用于资金业务。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与德银卢森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关

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之股份认购合同》。根据合同，德银卢森堡以现金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德银卢森堡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５１４

，

６８６

，

７２２

股。每股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为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因此认购价格为

１１．１７

元

／

股。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认购方认购的股份数量、每股认购价格将相应调整。公

司进行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后，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１０．８７

元

／

股。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

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

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都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首钢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９７

，

６４６

，

９４２ １３．９８

２

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９５

，

９２０

，

３９３ １１．９４

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ＫＴＩ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５６２

，

３７３

，

４６１ １１．２７

４

红塔烟草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９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５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３

，

５９２

，

７００ ４．８８

６

ＳＡＬ．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ＪＲ． ＆ ＣＩＥ．

ＫＯＭＭＡＮＤＩＴ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ＡＵＦ ＡＫＴＩＥＮ

萨尔

·

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

境外法人

１７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３

７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Ｓ．Ａ．

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２

８

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５

，

９４２

，

９７２ ２．３２

９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８

，

４４７

，

７２２ １．７７

１０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８２

，

７３４

，

９００ １．６６

注：（

１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出具的《关于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１００４

号），中国

银监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出具的《中国银监会关于华夏银行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及

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５７４

号），国家电网公司将持有的公司

５９５

，

９２０

，

３９３

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

１１．９４％

）划转给国家电网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更名

为“英大国际”）。此次股份划转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受让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

伙企业所持公司的

１７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３．４３％

）。此次股份转让尚需获得监管

部门的审批同意后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首钢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３８８

，

８５１

，

１８１ ２０．２８

２

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２４９

，

２２６

，

８９２ １８．２４

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Ｓ．Ａ．

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６３５

，

６８６

，

７２２ ９．２８

４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ＫＴＩ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５６２

，

３７３

，

４６１ ８．２１

５

红塔烟草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９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７

６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３

，

５９２

，

７００ ３．５６

７

ＳＡＬ．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ＪＲ． ＆ ＣＩＥ．

ＫＯＭＭＡＮＤＩＴ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ＡＵＦ ＡＫＴＩＥＮ

萨尔

·

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

境外法人

１７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８

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５

，

９４２

，

９７２ １．６９

９

上海建工

（

集团

）

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６

１０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８

，

０９１

，

０００ １．１４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２０６

，

５２８

，

３１６ ２４．１８％ １

，

８５９

，

１９７

，

４６０ ３

，

０６５

，

７２５

，

７７６ ４４．７６％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７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８２％ － ３

，

７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２４％

股份总数

４

，

９９０

，

５２８

，

３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１

，

８５９

，

１９７

，

４６０ ６

，

８４９

，

７２５

，

７７６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结果，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提高了公司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了

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

和净资产均有较大幅度增加。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２０

，

１０６

，

６４０

，

４６９．２５

元，在不考虑其

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境内审计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

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增加到

１

，

０６０

，

３３７

，

０８２

，

７０２．６５

元，增加比率为

１．９３％

；净资产

增加到

５５

，

６０２

，

５２０

，

６３５．５２

元，增加比率为

５６．６４％

。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公司的

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有所改变。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都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公司主要股东提名

的董事、监事均无法单独对董事会、监事会决议构成重大影响。因此，公司在治理结构上的

独立性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受到影响。

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构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

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仍不存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因此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关联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也不涉

及新的关联交易。

六、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７６９３５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８５２２１

保荐代表人：周宇、宋家俊

项目协办人：叶建中

项目组成员：马尧、邱志千、邵向辉、张宗保、徐浩锋、周成志、刘哲、魏玺、吴昊、林淼、陈

石、沈晓薇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巍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１

号华贸中心

１

号写字楼

２２

层

电 话：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６２

传 真：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９７０

保荐代表人：安薇、刘萍

项目协办人：陈晨

项目组成员：陈锐、万明、包晨颖、吴子维、宋歌、冯书、王鑫

（二）联合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电 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６５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２２７

项目组成员：吕晓峰、宋双喜、隋玉瑶、易昊、吕佳、徐光辉、闫明庆

（三）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宋学成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３７

号盛福大厦

１９

层、

２０

层

电 话：

０１０－８５２７６４６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５２７５０３８

经办律师：邢冬梅、唐娜

（四）会计师事务所：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 徐华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２２

号赛特广场五层

电 话：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３１９

传 真：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３２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李欣、卫俏嫔

七、 备查文件

１

、 京都天华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

证明；

３

、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４

、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５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２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规范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管理制

度》的规定，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开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作其他用途。

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合保荐人，根

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三、公司若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及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1

年

4

月

28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002263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26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465,714,0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46,571,403.4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

以后年度再行分配。

按照

2011

年

4

月

14

日刊登的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实施公告》，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4

月

19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4

月

20

日。截至目前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

2011

年

2

月

21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和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了 《关于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议案。根据该等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

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1

年

1

月

31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8.87

元。具体发

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有关

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底

价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

8.77

元

／

股。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现金红利）

／

（

1＋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8.87－

0.1

）

／

（

1+0

）

＝8.77

元

／

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0518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2011-013

债券代码：

126015

债券简称：

08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8

康美债”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

"08

康美债

"

按票面金额从

2010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1

年

5

月

7

日止计算年度利

息，利率为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0.8%

；

2

、每手

"08

康美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8

元（含税）；

3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6

日；

4

、除息日为

2011

年

5

月

9

日；

5

、兑息日为

2011

年

5

月

9

日。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8

年

5

月

8

日发行的认股权和债券分

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至

2011

年

5

月

7

日将满三年，根据《广东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与《广东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上市公告书》的有关条款规定，公司债券利息每年兑付一次，现将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

按照 《广东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定价、网

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本期

"08

康美债

"

的票面利率为

0.8%

。每手

"08

康美债

"

面

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8

元（含税）。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6

日；

2

、除息日为

2011

年

5

月

9

日；

3

、兑息日为

2011

年

5

月

9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截止

2011

年

5

月

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08

康美债

"

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根据《广东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发行条款的有关规定，本期

"08

康美债

"

的利息支付以付息债权登记日为准，在付息债权

登记日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08

康美债

"

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本期利息。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08

康美债

"

的利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权持有人可于兑息日后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对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

2003

】

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

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各付息网点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

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

"08

康美债

"

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

2008

年

5

月

6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广东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认

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

www.sse.com.cn

）上刊登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五、咨询电话

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电话：

(0663)2917777-8006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1-021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30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机场路机场信息大楼

801

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汪洋董事长

（六）会议通知、相关议案及文件刊登在

2011

年

3

月

1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审计会计师等共

24

人，其中

股东（代理人）

3

人，所持（代理）股份

1,037,514,2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8%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书面方式逐项投票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报告；

本项议案以

1,037,514,248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获得通过；

（二）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报告；

本项议案以

1,037,514,248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获得通过；

（三）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项议案以

1,037,514,248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获得通过；

（四）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本项议案以

1,037,514,248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获得通过；

（五）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项议案以

1,037,514,248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获得通过；

（六）关于聘任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1,037,514,248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获得通过；

（七）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1,037,514,248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 彭商翁、孔富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相关资料；

（二）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三）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2011-030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现场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

6

号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巧女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本

次现场会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刘涛律师、邓雪芳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出

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

16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9,456,9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20％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同意票为

99,456,96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同意票为

99,456,96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同意票为

99,456,96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4

、审议通过《

2010

年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同意票为

99,456,96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同意票为

99,456,96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6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同意票为

99,456,96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7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审议结果：同意票为

99,429,76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7%

；反对票为

27,200

票，占

0.03%

；

0

票弃权。

8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票为

99,456,96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9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蒋力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票为

99,456,96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各位独立

董事分别就

2010

年度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2010

年度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年报工作

情况及保护投资者权益工作、履行独立董事特别职权情况等方面作了述职报告。《

2010

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全文刊载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刘涛律师、邓雪芳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

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7

日

备查文件：

1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11-032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大华期货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参与竞拍大华期货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根据决议，本公司参与大华期货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华期货

"

）

7.69%

股权（持有人为重庆美校）的竞拍，后以

1030

万元的

价款竞得该部分股权（详见巨潮网《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第十节 重

要事项 四、报告期内公司进行收购及出售资产、企业合并等事项情况）。

近日，大华期货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大华期货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复》（证监

许可

[2011]567

号），核准其股权变更申请。

目前，大华期货正在积极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及《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换领工作。上述

事项完成后，本公司将

100%

持有大华期货股权。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2011-018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开庭事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09

年

2

月

11

日，青海省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股权置换

合同纠纷案由对本公司提起诉讼， 具体内容详见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刊载于

2009

年

3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知悉此诉

讼后，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以（

2009

）青民二初字

第

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公司的异议。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以（

2009

）民二终字第

76

号《民事裁定书》撤销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9

）

青民二初字第

4

号民事裁定。

2011

年

2

月

12

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签署《一审案件受理通知书》（（

2011

）陕民二

初字第

00002-1

号），通知公司关于本公司与青海省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置换合同纠

纷一案，最高法院指定由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管辖。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收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上述本公司与青海省创业（集

团）有限公司股权置换合同纠纷案拟于

2011

年

6

月

9

日开庭。

因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公司暂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判断。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7

日


